
泗政办秘〔2020〕44号

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企业上市
挂牌奖励实施细则（暂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泗县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已经 2020 年

8 月 7 日县政府第 40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8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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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县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实施细则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，促进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

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意见》（皖政〔2015〕90 号）、《宿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宿州市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实施细则

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宿政办秘〔2016〕104 号）、《宿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秘

〔2019〕3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我县注册设立，拟在主板（含中小

板、创业板）实现首发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简

称新三板）、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的目标企业；以及上

述企业聘请的券商、会所、律所等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辅导团队）。

第三条 县财政每年安排专款设立上市挂牌奖励资金，对我

县企业上市挂牌进行奖补。

第四条 上市挂牌企业奖励标准。

（一）对在主板上市的企业，县财政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

330 万元奖励。其中，在省证监局完成备案时，给予 30 万元奖

励；在国家证监会在审时，给予 50 万元奖励，其中 20 万元直接

奖励企业负责上市工作人员；实现上市后，再给予 200 万元奖励；

企业首发上市实现股票融资并用于本地的，按融资额的 1%给予

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。境外上市企业按主板上市奖励标

准，在实现上市后一次性兑现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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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在新三板挂牌企业，县财政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

160 万元奖励。在企业收到挂牌函后，给予 100 万元奖励，其中

20 万元直接奖励企业负责挂牌的工作人员；首次实现融资后，

按融资额的 1%给予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县财政对在省股交中心成长板挂牌的企业，给予

30 万元奖励；对完成股改并成功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创

板精选层挂牌的企业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；对成功在科创板培

育层和基础层挂牌的企业，给予 5 万元奖励；对成功在农业板

挂牌的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；对成长板、科创板挂牌企业

首次实现股权融资的，按融资额的 1%再给予总额不超过 50

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企业从区域股权市场转向新三板、境内主板（包括中

小板、创业板）或境外上市（挂牌），以及从其他板块转向科创

板精选层的，奖励两者标准之间的差额部分。

第五条 非上市挂牌企业首次实现股权融资的，县财政按融

资额的 1%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；对相应股权投资机构按

投资额的 1%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 对纳入我县年度上市挂牌目标考核任务的企业辅

导团队给予现金奖励。其中，对帮助企业实现主板备案的辅导团

队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；对帮助企业实现主板在审的辅导团队，

再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对帮助企业实现境外上市的辅导券商，按

主板上市奖励标准，在实现上市后一次性兑现奖励；对帮助企业

实现新三板挂牌的辅导团队，给予 5 万元奖励；对帮助企业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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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股交中心成长板、科创板精选层挂牌的辅导团队，给予 1 万元

奖励。

第七条 以做市为目的认购我县新三板、四板挂牌企业定向

发行股份的做市商，县财政按认购金额的 0.5%给予最高不超过

30 万元奖励。

第八条 享受奖补政策的上市挂牌企业和中介机构，应在达

到奖励条件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向县财政局（地方金融监督

管理局）提出申报，并及时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料（上市挂牌证

明或融资到账证明等材料）。县财政局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）

会同县有关部门审核并提出奖补意见，报县政府批准同意后，由

县财政局 1 个月内将奖励资金直接拨付到相关企业和辅导团队。

第九条 企业、辅导团队申报奖补时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1．企业奖励资金书面申请；

2．企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与法定中介机构签订

的股份改制顾问协议、上市（挂牌）辅导协议等复印件；

3．证券监管机构核准企业上市（挂牌）的批复文件和安徽

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同意企业挂牌的批复文件复印件；

4．主办券商出具的企业股改、内核完成证明复印件；

5．企业上市（挂牌）有关协议复印件；

6．其他应补充的材料；

7．辅导团队申请奖补时需提供相关辅导证明材料（辅导协

议、备案表等）；

8．以上材料为复印件的，须加盖企业公章并核对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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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企业上市挂牌募集资金必须用于在我县新上项

目或扩大企业规模项目。上市挂牌企业 5 年内（自上市挂牌之

日算起）注册地迁出本县，原享受的改制和上市（挂牌）奖补

政策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知县财政局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局）负责收回。

第十一条 2019 年 4 月 1 日前在科技板挂牌的企业奖励政

策，按照《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泗县进一步鼓励扶持企业上市

挂牌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泗政秘〔2016〕137 号）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县财政局（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）负责解释。以前出台的相关文件与本实施细则不

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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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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